柳 河 县 人 民 政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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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政复〔2025〕63号

申请人：谢XX，身份证号码：450922XXXXXXXXXXXX
住址：广西壮族自治区XX市XX区XX路28号
被申请人：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住所地：柳河县站前路637号

谢XX不服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决定，向柳河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于2025年12月8日予以受理，于2025年12月29日通过电话方式听取了当事人意见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举报不予立案并责令重作。

申请人称：申请人于2025年8月12日向被申请人实名举报柳河县康华旺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“肉枣肠”产品，其名称未标示真实属性专用名称“熏煮香肠”，违反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 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 7718-2011）相关规定。被申请人于2025年8月18日收悉后，于后续作出不予立案决定。申请人认为，该不予立案决定认定事实不清，适用法律错误，依法应予撤销。具体理由如下：一、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 7718-2011）第4.1.2.1.1 条是强制性、优先适用的规则。该条款明确规定：“ 当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已规定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，应选用其中的一个，或等效的名称。”涉案产品的执行标准《熏煮香肠》（SB/T 10279-2017）正是该条款所指的“行业标准”，且该标准已明确规定了产品的名称为“熏煮香肠”。因此，生产者应当优先、必须在产品标签的醒目位置标示“熏煮香肠"或其等效名称。二、“肉枣肠” 作为常用名称，不能免除企业标示真实属性专用名称的法定义务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依据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4.1.2.1.1“当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中已规定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，应选用其中的一个，或等效的名称”和《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》（GB7718-2011）)问答（修订版）第十九条规定，“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通常是指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中规定的食品名称或食品分类名称。若上述名称有多个时，可选择其中的任意一个，或不引起歧义的等效的名称；在没有标准规定的情况下，应使用能够帮助消费者理解食品真实属性的常用名称或通俗名称。能够反映食品本身固有的性质、特性、特征，具有明晰产品本质、区分不同产品的作用。”产品名称肉枣肠能够反应食品本身固有的性质、特性、特征，具有明晰产品本质、区分不同产品的作用，因此“肉枣肠”属于常用名称，不会产生误解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申请人在购买柳河县康华旺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“肉枣肠”后向柳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邮寄投诉举报函。举报内容为该案涉产品未标注其真实属性名称。被申请人在履行延期核查程序后于2025年9月24日针对举报事项作出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（市场监管〔2025〕第488号），告知申请人决定不予立案并因举报事项不符合《吉林省市场监管领域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实施细则》规定不予奖励。申请人不服，遂复议。

另查明，申请人曾在全国12315平台向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708次、举报713次。
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：

1.投诉举报书；2.产品标签；3.延期核查审批表；4.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（市场监管〔2025〕第488号）；5.全国12315平台查询数据。
本机关认为：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:“行政复议机关收到行政复议申请后，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。对符合下列规定的，行政复议机关应当予以受理：（二）申请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。”申请人曾在全国12315平台向各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708次、举报713次。申请人频繁跨区域购买商品后投诉举报，其购买商品并非出于生活消费需要，其投诉举报目的已非救济自身的合法权益，其行为已不具有保护人身权、财产权需要的正当目的性。在此情况下，申请人对柳河县市场监管局的处理行为没有利害关系，不具有提起行政复议的主体资格，因此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处理其投诉举报作出的决定没有利害关系，申请人不具有行政复议申请人资格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:

驳回申请人谢XX的行政复议申请。
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，向通化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 2025年12月31日



